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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新竹市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辦理教育事

務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

監督事宜，並依據財團法

人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

條、第二十一條第三項、

第二十四條第三項、第二

十五條第五項、第七項、

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特

訂定本準則。 

第一條  新竹市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辦理教育事務財

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事

宜，特訂定本準則。教育事

務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監

督，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

本準則辦理。 

增訂本準則依據

(即財團法人)部

份文字並酌予修

正。 

第二條  本準則所稱地方性

教育事務財團法人(以下簡

稱教育法人），指舉辦符合

本府主管業務之公益性教

育事務或以捐資興學為目

的所成立之財團法人。 

第二條  教育事務財團法人

（以下簡稱教育法人），係

指舉辦公益性教育事務為目

的之財團法人。 

 

修正本市教育事

務財團法人定

義。 

 

第三條  設立教育法人之捐

助財產總額不得少於新臺

幣七百萬元。 

  前項捐助財產，現金總額

比率為百分之百。 

第三條  設立教育法人所捐助

之財產中，其設立基金之現

金總額不得少於新臺幣貳佰

萬元。 

 

一、依據財團法

人法第九條

並參考教育

部公告（全

國性教育財

團法人設立

捐助財產最

低總額及現

金總額比

率）、（新竹

縣教育事務

財團法人設

立捐助財產

總額及現金

總額比率規

定），並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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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實務運

作應足以達

成其設立目

的，爰調整

法人其設立

基金之財產

總額。 

二、原條文僅規

範基金之現

金總額，依

財團法人法

須訂定法人

捐助財產設

立基金總額

及現金比

例。且參酌

各縣市教育

事務財團法

人捐助財產

最低總額及

現金總額之

規定，爰增

訂第二項，

調整捐助財

產之最低金

額，以利法

人後續運

作。 

 第四條   設立教育法人，須

先依捐助章程設置董事，

再由董事向本府申請許可

後，依法向新竹地方法院

聲請登記。遺囑捐助設立

之教育法人，前項申請得

由遺囑執行人為之。 

本條刪除。 

第四條   教育法人名稱應冠 第五條  教育法人之捐助章程     一、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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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財團法人、新竹市(以下

簡稱本市)及教育屬性。 

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目的及名稱，名稱並

應加冠教育屬性。 

   二、主事務所及分事務 

       所。 

   三、捐助財產之種類、數

額及保管運用方法、

捐助人姓名或名稱及

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

擔之程序。 

   四、業務項目及其管理方

法。 

   五、董事及置有監察人

者，其名額、產生方

式、任期及選（解）

聘事項。 

   六、董事會之組織及其職

權。 

   七、解散或撤銷許可後賸

餘財產之歸屬。 

      以遺囑捐助設立之教育

法人，其遺囑未載明前項

規定之事項者，由遺囑執

行人依前項規定訂定捐助

章程。 

二、財團法人法 

    第七條及第

八條已規範

捐助章程應

記載事項及

以遺囑捐贈

者之相關規

定，本準則

不重複訂

定，爰予刪

除。 

三、依據財團法 

    人法第五條

修正本準則

原第五條第

一項第一

款。 

第五條   教育法人申請設立

許可，應檢具下列文件一

式四份，向本府提出： 

 一、本法第十條所列文件。 

 二、申請民間捐助之教育法 

     人無本法第四十二條不

得充任民間捐助之教育

法人董事長、代理董事

長及監察人。 

 三、申請政府捐助之教育法

人無本法第五十一條第

第六條  教育法人之申請設立

許可，應向本府提出下列

文件一式四份： 

  一、申請書。 

  二、捐助章程或遺囑影本。 

  三、捐助人名冊、捐助財產

清冊及其證明文件。 

  四、董事、監察人名冊及其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五、願任董事、監察人同意

書。 

一、條次變更。 

二、財團法人法

第十條已規

範申請設立

許可應檢具

文件，爰修

正本準則第

六條第一項

所列文件，

增訂第二項

法人經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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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不

得充任政府捐助之教育

法人董事或監察人切結

書。 

    申請設立教育法人經

本府審查許可，發給設立

許可書，並將申請書含附

件加蓋印信二份發還申請

人，二份留存本府備查。 

  六、法人圖記及董事、監察

人簽名或蓋章清冊。 

  七、捐助人會議紀錄或籌備

會議紀錄。 

  八、業務計畫及其說明書。 

 

  

許可之後續

流程。 

三、依財團法人

法第四十二

條增訂應檢

具不得充任

民間捐助之

教育法人董

事長、代理

董事長及監

察人之切結

書。 

四、依財團法人

法第五十一

條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二

項增訂應檢

具不得充任

政府捐助之

教育法人董

事或監察人

之切結書。 

 第七條  申請設立教育法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

許可，已許可者，撤銷

之： 

 一、設立目的非關教育事務 

     或不合公益者。 

 二、設立目的或業務項目違 

     反法令、公共秩序或善 

     良風俗者。 

 三、業務項目與設立目的不 

  符者。 

 四、經辦之業務以營利為目 

     的者。 

     申請設立教育法人經本 

一、本條刪除。 

二、財團法人法 

    第十一條已

有不予許

可，已許可

者撤銷或廢

止之規定，

本準則不重

複訂定，爰

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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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審查許可者，發給設立 

   許可書。 

第六條   教育法人應自收受

設立許可書後十五日內，

由董事向主事務所及分事

務所所在地法院聲請登

記，並應自法院發給登記

證書後十五日內，將登記

證書影本報本府備查，並

向所在地稅務機關申請扣

繳單位設立登記，將扣繳

單位編號報本府備查。 

第八條   教育法人應自收受

設立許可書之日起三十日

內向新竹地方法院聲請登

記，並於收受完成登記通

知之日起三十日內將登記

證書影本報本府備查，並

向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

局新竹市分局（以下簡稱

國稅局新竹分局）申請扣

繳單位設立登記。 

      教育法人之財產應以法

人名義登記或專戶儲存，

不得以自然人名義為之。 

一、條次變更 

二、依據財團法 

    人法第十二

條修正申請

流程。 

三、財團法人法

第十九條已

規定財產保

管運用應以

法人名義為

之，本準則

不重複訂

定，第二項

爰予刪除。 

第七條   捐助人、繼承人或

遺囑執行人應於法院完成

設立登記後，將捐助之財

產全部移歸法人，並由教

育法人報本府備查。 

第九條   捐助人、繼承人或

遺囑執行人應於法院完成

設立登記之次日起九十日

內，將捐助之財產全部移

歸法人，並由教育法人報 

  本府備查。 

一、條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條  教育法人置董事或監

察人，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董事之名額，以七人

至二十一人為限，並

須為奇數，其每屆任

期不得逾三年。置有

監察人者，名額以三

人至五人為限，任期

與董事同。 

   二、董事須有三分之一以

上具有從事目的事業

工作經驗。 

   三、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

三親等以內血親、姻

一、本條刪除。 

二、財團法人法 

    第三十九條

至第四十一

條及第四十

八條至第五

十條已分別

規定民間及

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董

事或監察人

數、任期及

其他相關規

定，本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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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關係者，不得超過

其總名額三分之一。 

   四、監察人相互間、監察

人與董事間不得有配

偶及三親等以內血

親、姻親關係。 

   五、外國人充任董事或監

察人，其人數不得超

過董事總名額或監察

人總名額三分之一，

並不得充任董事長。 

         董事及監察人均為

無給職。 

不重複訂

定，爰予刪

除。 

 第十一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

成，其職權如下： 

一、基金之籌集、管理及

運用。 

二、董事長及董事之選聘

及解聘。 

三、內部組織之制定及管

理。 

四、業務計畫之審核及推

行。 

五、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

之審定。 

六、執行有關法令及本章

程規定事項。 

七、其他重要事項之擬議

或決議。 

一、本條刪除。 

二、財團法人法 

    第四十四

條、第五十

五條已分別

訂定民間捐

助之財團法

人及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

人董事會職

權，本準則

不重複訂

定，爰予刪

除。 

 第十二條   教育法人經法院

登記之財產總額之管理使

用，受本府之監督；其管

理使用方式如下： 
一、 存放合法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及短期票券。 

三、 購置教育法人自用之不

一、本條刪除。 

二、財團法人法 

    第十九條已

有財團法人

財產之保管

與運用方式

及應受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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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 

四、 於安全可靠之原則下，

經董事會同意在財產總

額二分之一額度內，轉

為有助增加財源之投

資。 

       教育法人依前項第三 

  款、第四款管理使用財產時， 

  不含第三條所定最低設立基 

  金之現金總額。 

       教育法人之財產不得 

  存放或貸與個人或非金融機 

  構。 

機關監督之

相關規定，

本準則不重

複訂定，爰

予刪除。 

 第十三條   教育法人應依設

立宗旨及目的事業，擬定

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

算，連同前一年度工作報

告及經費決算、財產清冊

於每年二月底前，報本府

備查。但依第二十條第一

項規定須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者，得延至四月底。 

一、本條刪除。 

二、財團法人法 

    第二十五條

已訂定法人

應於每年應

繳交年度資

料及時間，

本準則不重

複訂定，爰

予刪除。 

 第十四條   教育法人之董事

會由董事長召集之，每半

年至少應開會一次。 

      董事長未依規定召集，

經現任董事三分之一以上

以書面提出會議目的及召

集理由請求召集董事會議

時，董事長應自受請求之

日起十日內召集之。逾期

不為召集之通知，得由請

求之董事報經本府之許

可，自行召集之。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 

  議，無法親自出席，得書面 

一、本條刪除。 

二、財團法人法 

    第四十三條

已訂定董事

會召集之相

關規定，本

準則不重複

訂定，爰予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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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人員以 

  接受一人委託為限，且委託 

  比率以不超過董事出席人數 

  二分之一為限，如有第十五 

  條第一項所討論之重要事 

  項，不得委託代理出席。 

 第十五條   教育法人董事會

之決議事項，應有過半數

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下

列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三

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

以董事總額過半數之同

意： 
 一、 章程變更。但有民法第六 

     十二條或第六十三條之 

     情形者，應先聲請法院為 

     必要之處分。 

 二、 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 

     或無抵押貸款。 

 三、董事長及董事之選聘及 

     解聘。 

 四、法人擬解散之決定。 

    前項重要事項之討論，應 

  於會議十日前，將議程通知 

  全體董事，並函報本府，本府 

  得派員列席。 

    第一項各款之決議應於會 

  議結束後三十日內報本府備 

  查。  

一、本條刪除。 

二、財團法人法 

    第四十五條

已訂定董事

會決議事項

之相關規

定，本準則

不重複訂

定，爰予刪

除。 

 第十六條   教育法人應依設

立宗旨及目的舉辦各種公

益業務，不得有分配盈餘

之行為。教育法人依其他

法令設立附屬作業組織

者，其附屬作業組織有銷

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者， 
   除應依法課徵所得稅外， 

一、本條刪除。 

二、財團法人法 

    第十八條已

規定法人之

各項所得應

辦理符合設

立目的及捐

助章程所定



11 
 

   應全數列歸法人之收入項 

   下，並應用於與創設目的 

   有關事業之支出。 
 

之業務；第

二十二條已

規定不得有

分配賸餘之

行為，本準

則不予重

複，爰刪除

第一項規

定。 

三、因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

關或團體免

納所得稅適

用標準業已

規範附屬作

業組織相關

規定，爰刪

除第二項規

定。 

 第十七條 教育法人應以設立

基金孳息及法人成立後所

得捐贈辦理各項業務。教

育法人用於有關目的事業

之支出，不得低於每年孳

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百分

之六十。但未達該支出比

例且當年度結餘款超過新

臺幣五十萬元，依規定提

出年度結餘經費、運用結

餘經費具體計畫書及該經

費預支年度，並經本府查

明函請財政部同意者不在

此限。 

一、本條刪除。 

二、因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

關或團體免

納所得稅適

用標準第二

條第八項已

訂定，本準

則不予重

複，爰予刪

除。 

第八條   教育法人辦理獎助

或捐贈業務者，應以符合

捐助章程所定業務項目為

第十八條   教育法人辦理獎

助或捐贈業務者，應以符 

   合章程所定業務項目為

一、條次變更。 

二、依財團法人 

    法第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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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並應符合普遍性及公

平性原則。 

      教育法人對於單一個

別團體、法人或個人所為

之獎助或捐贈，於新臺幣

十五萬元以下者，得不受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

定限制。 

限，並應符合普遍性及性

原則。 

      對於單一特定團體或個

人之獎助或捐贈，不得超

過年度獎助或捐贈總額百

分之二十。但情形特殊經

本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條第二項第 

    三款及第三 

    項規定，爰 

    修正第二項 

    規定。 

第九條   教育法人應建立會

計制度及編製財務報告，

並報本府備查。 

      前項會計制度及財務 

  報告編製準用全國性教育 

  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 

      教育法人，依本法第 

  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應送 

  本府備查之資料如下： 

  一、工作計畫。 

  二、經費預算。 

  三、工作報告。 

  四、財務報表。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應 

  記載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格式、項目、編製方 

  式應依附表(A)至附表(C) 

  所定表單辦理。 

 

第十九條   教育法人應依下 

 列規定建立會計制度： 

一、 會計年度之起迄以

曆年制為準。 

二、 會計基礎採權責發 

生制。 

三、 設置會計簿籍。各 

種會計簿籍及會計

報告，應自決算報 

      本府備查之日起至 

      少保存十年。   

四、 經費收支須有合法 

憑證。各種憑證， 

除有關債權債務者 

      外，應自決算報本 

      府備查之日起至少 

      保存五年。 

五、 年度經費決算除應 

依預算費用科目列

報外，另應依年度 

辦理業務活動列載

各項活動之經費支

出。 

六、 其設有附屬作業組 

織者，附屬作業組

織之會計事項應獨

立作業，年度所得

應列歸法人之收入

一、條次變更。 

二、依財團法人

法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及

第四項規

定，修正第

一項、第二

項規定。 

三、依財團法人

法第二十四

條第四項規

定訂定，增

定第三項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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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運用 

第十條   法院登記之財產總

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

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上之教育法

人，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

核制度，報本府備查，並

應將財務報告委請會計師

查核簽證。委請之會計

師，不得於接受委託查核

年度之前三年度內曾受懲

戒並公告確定。 

      前項教育法人應依下

列指導原則，訂定誠信經

營規範，經董事會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 實踐章程所訂宗旨。 

二、 遵守法令。 

三、 堅守利益迴避。 

四、 財務透明。 

五、 資訊公開。 

六、 自主管理。 

七、 防範活動或服務損害 

利害關係人。 

 

第二十條  財產總額達新臺幣

三千萬元以上或當年度收

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

以上之教育法人，應將財

務報表委請會計師查核簽  

證。 

 

一、條次變更。 

二、依財團法 

    人法第二十

四條第二項

規定，並參

考教育部公

告「教育財

團法人達一

定金額以上

財務報表應

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酌

增第一項規

定及文字修

正。 

三、依第二十 

    四條第三項

規定並參考

大陸委員會

訂定財團法

人法授權規

定事項辦法

第四條訂定

應建立內部

控制及稽核

制度。 

四、另參考科技

事務財團法

人設立許可

及監督辦法

第六條暨環

境保護財團

財團法人設

立許可及監

督辦法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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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訂定誠信

經營規範指

導原則。 

第十一條   教育法人登記

後，其設立許可事項如有

變更，除中央法規另有規

定外，應於變更事項發生

後三十日內報請本府許可

變更，並於許可後十五日

內向該管法院為變更登

記，於取得換發之法人登

記證書後十五日內，將該

登記證書影本報本府及所

在地稅務機關備查。 

第二十一條   教育法人登記

後，其設立許可事項如有

變更，應於變更事項發生

後三十日內報請本府許可

變更，並於許可後三十日

內向該管法院為變更登

記，於取得換發之法人登

記證書後十日內，將該登

記證書影本送本府及國稅

局新竹分局備查。 

一、條次變更。 

二、依據財團法 

    人法第十二

條規範教育

法人申請登

記事項變更

流程酌予修

正。 

 第二十二條   教育法人經董

事會依捐助章程決議解

散、經本府撤銷許可或經

新竹地方法院宣告解散

者，應即依法辦理解散及

清算終結登記，並向國稅

局新竹分局辦理扣繳單位

撤銷登記。 

前項經清算後賸餘財產 

之歸屬應依其捐助章程或 

遺囑之規定，但不得歸屬 

任何自然人或營利團體。 

   章程或遺囑未規定者， 

其賸餘財產應歸屬本府。 

一、本條刪除。 

二、財團法人法 

    第三十一、

三十三條已

規定法人解

散後清算程

序及法人解

散或經主管

機關撤銷或

廢止許可

後，賸餘財

產之歸屬，

本準則不重

複訂定，第

一、二項爰

併予刪除。 

 第二十三條   教育法人解散

後，其財產之清算，由董

事為之。但其捐助章程有

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不能依前項規定，定其清

算人時，法院得因本府、

一、本條刪除。 

二、財團法人法 

    第三十一條

已規範清算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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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

請，或依職權，選任清算

人。    

 第二十四條   教育法人之業

務，本府得派員檢查。檢

查項目如下：  

   一、設立許可事項。 

   二、組織運作及設施狀 

       況。 

   三、年度重大措施及業務 

       辦理情形。 

   四、財產保管運用情形及 

       財務狀況。 

   五、會計帳簿及憑證。 

   六、公益績效。 

   七、其他事項。 

      前項檢查，必要時得聘 

   請專業人士，並請有關機 

   關派員共同為之。 

一、本條刪除。 

二、財團法人法 

    第二十七條

已規範主管

機關認有必

要時，得檢

查教育法人

之財產狀況

及其有無違

反許可條件

或其他法律

之相關規

定。 

 第二十五條   教育法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本府應予

糾正並限期改善： 

一、 違反法令、公共秩序 

或善良風俗者。 

二、 違反設立許可條件、 

捐助章程或遺囑者。 

三、 管理、運作方式與設

置目的不符者。 

四、 財務收支未取得合法 

之憑證或未具完備之

會計帳冊者。 

五、 隱匿財產或妨礙本府 

依前條規定檢查者。 

六、 對於業務、財務為不 

實之陳報者。 

   七、 經費開支不當者。 

一、 本條刪除。 

二、 財團法人法

第三十條規

定已訂定糾

正併命其限

期改善，爰

本準則不重

複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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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其他違反本準則及相 

        關法令之規定者。 

     教育法人於收到糾正 

   後，應於限期內改善。 

 第二十六條   教育法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依民

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撤銷其

許可，並通知新竹地方法院

及國稅局新竹分局： 

一、 經本府連續糾正二次 

而未完成改善者。 

二、 無正當理由停止業務 

活動持續達二年以上

者。 

一、 本條刪除。 

二、 財團法人法 

     第六十六條 

     已規定主管 

     機關得命其 

     限期改善屆 

     期不改善者 

     得廢止許 

     可，爰本準 

     則不重複訂 

     定。 

 第二十七條   本準則施行前

依文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已

設立之文教財團法人，與本

準則規定不符者，應於本準

則施行後辦理補正。但法人

名稱及設立基金總額不在此

限。 

     前項補正期限由本府訂

之，逾期未補正者，本府得

依前二條規定辦理。但情形

特殊無法如期辦理，並報經

本府核准延長者不在此限。 

一、 本條刪除。 

二、 財團法人法 

     第六十七條 

     規範施行前 

     已設立登記 

     之財團法人 

     與本法規定 

     不符者之補 

     正時間、除 

     外項目及延 

     長申請之規 

     定，爰本準 

     則不重複訂 

     定。 

第十二條   教育法人依本法

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

項應送本府備查相關資

料，得以書面送達或電子

資料傳輸至本府指定網站

備查。電子資料傳輸之流

程如下: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財團法人 

法第二十五

條第六項規

定並參考衛

生福利部主

管長期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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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本府提供之帳 

號、密碼及其他相

關資安防護措施登

入。 

二、 傳輸前項所定資料

之檔案。 

三、 確認送出。 

      教育法人於第一項網 

   站登錄及傳輸之文件、資 

   料，不得有虛偽不實或隱 

   匿之情事。 

服務機構財

團法人資料

電子傳輸辦

法、環境保

護財團法人

設立許可及

監督辦法第

八條規定增

訂電子傳輸

流程、管理

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 

第十三條  本府依本法第四

十八條、第四十九條規

定，為政府捐助之本市教

育法人遴聘董事或監察

人，其中應有三分之一比

例，由原捐助或捐贈之公

法人推薦代表擔任。 

      依前項比例計算之推

薦人數取整數計算，小數

點後無條件捨去。 

      原捐助或捐贈之公法

人應於前項本市教育法人

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屆滿四

個月前至二個月前之期間

內，檢附推薦意見、推薦

代表之同意書、基本資料

及學經歷證明文件，將推

薦代表函報本府。 

      前項推薦意見，應依

下列各款規定註明推薦代

表： 

一、 原捐助或捐贈公法

人有關業務人員。 

二、 對教育事業富有研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財團法人

法第四十八

條、第四十

九條規定，

並參考「臺

北市財團法

人 管 理 規

則」增訂政

府捐助之本

市財團法人

遴聘董事或

監察人，其

中應有二分

之一比例由

原捐助或捐

贈之公法人

推薦代表擔

任。 

三、 前項推薦意

見，應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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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專家、學者。 

三、 社會公正人士。 

定註明推薦

代表並函報

本府。 

第十四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

施行。 

第二十八條   本準則自發布

日施行。 

條次變更。 

 


